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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，高等学校，直属学校：
   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二十三个教师节。为组织好今年的教师节庆祝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指导思想
    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，围绕加强师德教育的主题，通过表彰奖励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、组织慰问教师、开展宣传学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等活动，体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关心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，进一步弘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，增强广大教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光荣感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    二、活动安排
    （一）开展表彰奖励工作和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。教师节前夕,省人事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、省教育基金会将联合表彰2007年南粤优秀教师和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。召开广东省庆祝2007年教师节暨表彰优秀教师大会，拟邀请省委、省政府领导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。
    （二）组织走访慰问教师活动。教师节前夕, 拟邀请省委、省政府领导走访慰问优秀教师代表，听取教师的意见建议。
    （三）深入开展师德教育活动。按照《关于组织我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收看电视剧<恰同学少年>的通知》（粤教人[2007]135号）要求，组织广大教师围绕“应该怎样育人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”的主题开展学习讨论活动，激励教师树立教书育人、培育英才的奋斗目标，秉持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的道德准则，坚持热爱学生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。
    （四）组织教师节宣传活动。通过各重要媒体大力宣传近年来事迹突出、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感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先进事迹,形成向教育战线模范人物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    三、工作要求
   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本着“隆重、热烈、务实、简朴”的原则，围绕加强师德和教师队伍建设，认真组织开展本地区、单位优秀教师的表彰奖励工作等多种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，特别是要在教师节期间组织开展慰问优秀教师、农村教师、家庭困难教师和为保护学生而英勇献身教师的家属活动，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为教师解决工作、生活上存在的困难。同时，要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，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，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，促进全省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。
    各地开展庆祝教师节活动，以及为教师办实事、办好事的情况，请及时报我厅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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